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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小情侣当街吵架，男孩动手打了女孩，他们看不下去群殴那男孩

7名中学生“英雄救美”受处罚
酒店水池无护栏和警示标志

黑夜，住客失足“被游泳”

本报鄄城1月17日讯 (记
者 董梦婕 通讯员 武亚
非 冯玉真 ) 为了参加朋
友的婚礼，近日市民赵先生
特意从曹县开车赶到鄄城。
没想到婚礼结束，回到入住
的酒店后，他却不慎掉入院
内没有设防的水池，冻了个
透心凉，手机也进水坏了。

据介绍，赵先生参加完
朋友的婚礼后已是晚上6点
多，天色已黑。他对鄄城这家
酒店的场地不熟悉，院内又
没有灯，仅能靠酒店房间透
过来的一丝光亮沿小路快步
前行。正走着，不料赵先生脚
底突然踩空，瞬间被水包围。

“周围没有人，我费了一
番力气才爬出来，左手臂受
伤了，新买的苹果手机也进
水报废了。”赵先生郁闷不
已，觉得酒店水池周围没有
设防护措施，也没有警示标
志，才导致自己失足落水，酒
店应该对自己的损失负责。

酒店负责人许诺将减免
赵先生当晚的住宿费，然而
退房时，赵先生发现酒店方
并未兑现承诺，仍然收取了
当天的房费。赵先生一气之
下投诉到鄄城县消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
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
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
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
利。”第十八条规定：“经营者
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
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
全的要求。”

鄄城县工商局工作人员
表示，赵先生作为消费者依
法享有在该酒店的人身和财
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该
酒店作为经营者应负有依法
保障顾客人身和财产安全的
义务。为了保障住店顾客的
人身和财产安全，该酒店应
有完善的管理措施，院内应
安装照明设施，水池周围应
有防护措施，设立警示标志
等。经过多方与该酒店协调
后，最终，酒店负责人同意赔
偿赵先生各项损失3000元。

在此，鄄城县工商局消
协工作人员提醒大家，虽然
顾客在消费期间人身财产安
全受到损害，可根据过错责
任大小要求经营者赔偿相应
损失,但是顾客作为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也要自己注意，
以免人身和财产安全遭受损
失，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
烦。

本报巨野1月17日讯 (记者 崔如
坤 通讯员 程素萍 牛欣) 看不惯
男孩打女孩，7名中学生“英雄救美”，围
殴了打人男孩。本以为做了“路见不平”
的好事，不料遭到学校处罚及对方的索
赔。近期，巨野法院受理了这起健康权
纠纷案件，并于近日成功调解了该案。

去年9月22日晚，巨野某中学高中
生张某与初中生刘某等7人，下学后到
县城洙水河公园闲玩。远远听到一男孩
和一女孩在河边争吵，几人便凑过去看
热闹，男孩突然动起手来，将女孩打倒
在地。

“打女人算什么男子汉？！”张某和
伙伴们看不下去了，一哄而上围住男孩
殴打。这时，挨男孩打的女孩，见张某等
人一直殴打男孩，便拨打110报了警。直
到民警赶到，张某等人才被制服，住了
手。

事后，张某等人才知被打的男孩徐
某和女孩正在读高中，是情侣关系。后
经鉴定，徐某多处轻微伤。该县公安机
关给予七名中学生拘留5天、每人罚款
1000元的处罚。

因意气用事，张某等7名中学生也
被学校处罚，自认为“行侠仗义”的张某
因不服学校“管教”，而遭勒令退学。7名
中学生还遭到徐某家长的索赔。去年11
月底，徐某母亲作为代理人将张某等7
名中学生告上法庭。

去年12月份，巨野法院受理该案
后，承办法官放下卷宗，先为张某重返
校园上学而奔走。带着“不耽误审案更
不耽误孩子上学”信念，承办法官多次
领着张某到学校找领导说情，使张某重
新回到课堂。

近日，案件的调解工作顺利完成，7
名中学生家长承认了自家孩子的错误，
接受了法官调解方案，7个被告家长向
原告支付医疗费等赔偿金1800元。

15日下午，共青团定陶县委联合菏泽市
中医院青年志愿者，来到滨河敬老院，为40

余名孤寡老人免费体检，并为他们送上节日
的祝福。 本报记者 董梦婕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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